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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分署強力執行交通裁罰案件 

查封不動產後數百筆罰單全部清償 

  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強力執行交通違規裁罰案件，其中 2 名

義務人積欠上百筆罰單及費用未繳納，屢次通知渠等繳納均置若罔聞，

且其名下亦無存款、薪資等可供執行，經新北分署查封其名下之不動產

後，終於促使義務人繳清全部欠款。 

    新北市新莊區一名陳姓男子，欠繳 273 筆交通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

15萬 3,896元，另欠繳高速公路通行費、汽車燃料使用費、使用牌照稅、

綜合所得稅等，全部移送案件共 481件，總欠金額為 27萬 9,776元，於

112 年 3 月間陸續移送新北分署執行。新北分署受理後，多次通知陳男

到場繳納，其均未理會，經查得陳男於新莊區有不動產，遂於 112 年 6

月 15日囑託地政機關查封該不動產，適逢陳男欲將該不動產出售予第三

人，因遭新北分署查封而無法辦理過戶，其為順利辦理過戶，於 112 年

6月 21日全數清償欠款。 

    另新北市鶯歌區一名簡姓男子，欠繳 63筆交通罰鍰 5萬 700元，另

欠繳高速公路通行費、汽車燃料使用費、全民健康保險費及未依防疫規

定配戴口罩遭處之罰鍰等，全部移送案件共 103 件，總欠金額為 7 萬

8,454 元，於 111 年 11 月間陸續移送新北分署執行。新北分署受理後，

多次通知簡男到場繳納，均置之不理，其名下亦無存款、薪資等可供執

行，經查得簡男於鶯歌區有不動產，為促使簡男提出清償方案並保全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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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新北分署於 112 年 3 月 8 日囑託地政機關查封該不動產，惟簡男仍

未出面處理欠款，新北分署遂於 6月 30日至現場張貼封條，終於促使簡

男於 7月 3日繳清全部欠款。 

    新北分署呼籲民眾應遵守交通法規，倘因不慎違反交通法規遭裁罰，

於收到繳款通知後亦應於期限內繳納，切勿心存僥倖置之不理，以免財

產遭強制執行而影響自身權益。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←簡男名下之不動產

遭張貼封條。


